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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命令 No.2020-26 

 

關於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中實施額外的安全措施和保證臨時教學證書 

 

鑒於此，本人，關島總督 Lourdes A. Leon Gurrero，於 2020 年 3 月 14 日，依據組織建製法

案以及關島法律，在此發佈關於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對關島社群造成公共安全威脅的公共

衛生緊急通知；且 

 

鑒於此，根據關島法律，總督有權中止當地業務的任何規定，或任何關島政府的命令、規則和

規定，且嚴格遵守該規章將防止，阻礙或延遲公共衛生當局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採取的行為

（包括緊急採購），或加劇對民眾的健康威脅；且 

 

鑒於此，本人於 2020 年 5 月 8 日根據第 2020-14 號行政命令，宣布關島進入 2 級準備狀態；

且 

 

鑒於此，2020 年 5 月 8 日根據第 2020-24 號行政命令，與公共衛生社會福利部（DPHSS）、

關島外科醫師小組、我的醫師諮詢小組，以及關島恢復作業顧問小組諮詢後，本人宣布關島進

入 3 級準備狀態；且 

 

鑒於此，儘管關島進入了 3 級準備狀態，新冠肺炎（COVID-19）仍然對我們的社群造成威

脅，公共緊急衛生事件的期限也被延至 2020 年 8 月 29 日之後；且 

 

鑒於此，結合 3 級準備狀態的聲明，且與公共衛生社會福利部（DPHSS）諮詢後，根據第

2020-24 號行政命令，本人下令，除了一些特定的例外，非必要的商業以及公共活動在以保持

社交距離、注重個人防疫衛生、控管人數上限，以及經常清潔表面為前提下，可恢復營運；且 

 

鑒於此，即便關島的確診率自從 3 級準備狀態的聲明發布後還是很低，新冠肺炎（COVID-

19）的確診數因設施及活動的重新開放又增加；且 

 

鑒於此，儘管關島有著低確診率，此時有必要謹慎地根據新訊息暫時加強管制，以使我們的社

區安全且健康地成長，同時我們作為個體，應調整並學習如何管理行為和準則，並認知到新冠

肺炎（COVID-19）期間生活所需具備的一些個人責任；且 

 



鑒於此，透過持續適當的社交距離、消毒，和個人衛生措施以及人數限制，本人希望我們能夠

作為一個群體向前邁進，將生活達到個人舒適以及家人和弱勢成員的安全中間的平衡，其應為

優先考量；且 

 

鑒於此，近期的新確診案例經過追蹤後，發現與葬禮以及守靈相關的群聚活動有關連，且有需

要採取措施來確保這些活動的安全；且 

 

鑒於此，自從 3 級準備狀態的聲明後，青壯年的確診病例上升，且部分的案例與當地的酒吧以

及娛樂場所相關，所以現階段有需要採取措施來限制其商家的營運；且 

 

鑒於此，為了減少因過多人口聚集於同一地點而造成的感染威脅，有必要限制社交聚會；且 

 

鑒於此，5A GAR 第 8 章 § 8105(a)(1)條例為了已完成學士學位並通過 PRAXIS-1 考試的新申

請者提供最低的臨時教學證書獲取門檻，並且管理因疫情而暫停服務的的教育測驗服務社

（ETS）；且 

 

鑒於此，負責核發臨時教學證書的關島教育工作者認證委員會（GCEC）因現在無法執行的

PRAXIS-1 考試而停止運作；且 

 

鑒於此，根據 5A GAR 第 8 章 § 8105(a)(1)條例頒發臨時教學證書，通常使 GCEC 能夠從最近

的畢業生中招聘新教師，但目前因新申請者無法考 PRAXIS-1 測驗而不可行，並且可能會導致

下學年中教師的短缺；且 

 

鑒於此，對於關島學校的安全營運以及孩子與其家人們的身心安全，招募符合資格的教師是必

須的；且 

 

因此，本人，關島總督 Lourdes A. Leon Guerrero，依據組織建製法案以及關島法律，於今

在此規定： 

 

1. 延續 3 級準備狀態 

a. 允許商家及活動在特定限制下營運 

除了在此命令或是公共衛生指引中所提到的商家與活動外，其餘的皆可繼續營

運 

i. 暫時關閉酒吧與小酒館 

根據關島法典詮釋第 10 券，第 19 章，第 19501 段落，除非有依照公共

衛生社會福利部（DPHSS）建議而修改的行政命令，所有酒吧與小酒館

應於 2020 年 8 月 8 日 6:00PM 至 2020 年 8 月 22 日關閉。 

ii. 葬禮與守靈服務的限制 



於 2020 年 8 月 8 日 6:00PM 起，葬禮與守靈服務將依照公共衛生指引

實施限制。其指引應包括禁止在私人住宅中提供守靈服務、限制舉行葬

禮或守靈活動的設施的人數上限，以及禁止在喪葬和守靈時提供外送服

務。 

 

b. 人數限制 

任何公共衛生社會福利部（DPHSS）核准的商業或是公家住宿設施的場所，不

得以於超過 50%人數上限或最多 10 人的情況下營運，沒有例外。 

c. 社交距離 

所有允許營運的活動均應採用病毒減緩措施，包括但不限於社交距離和張貼適

當的標牌；經常清潔表面，且除非要進行運動或飲食，否則必須戴口罩；並允

許或鼓勵遠程辦公。所有允許的活動均需遵守適用的公共衛生社會福利部

（DPHSS）指引，且不鼓勵年老的居民和已有病的人參與任何形式的旅遊。 

d. 社交群聚 

社交群聚為一般或目的單一，且參與者不屬於同一個家庭的聚會。此種聚會的

參與者不應超過十人。於 2020 年 8 月 8 日 8:00PM 起，任何包括於公共或私

人場所、室內或室外的聚會，皆不得超過 25 人。 

e. 對於非必要活動以海外旅遊給予額外的警告 

在此鼓勵關島居民在進行非必要活動保持警戒，且不參加非必要的海外旅遊。 

 

2. 暫時停止 5A GAR 第 8 章 § 8105(a)(1)條例 

關島教育部暫停了 2020-2021 學年內，5A GAR 第 8 章 § 8105(a)(1)條例中臨時

教學證書的申請人需出示 PRAXIS-1 考試成績證明的要求，以便滿足頒發此類證書

的最低門檻。關島教育工作者認證委員會（GCEC）可以向新申請者頒發臨時教學證

書，而這些新申請者應提供完成學士學位的證明。根據本節頒發的臨時教學證書的

期效，應為一年，並在關島教育部（GDOE）2020-2021 學年度的結束日期到期。

除了 5A GAR 第 8 章 § 8105(a)(1)條例的要求外，根據本節獲得臨時教學證書的申

請人還是必須完成 PRAXIS-1 測驗，以便在關島教育部（GDOE）2020-2021 學年

之後進行續簽。根據本條款而獲得 2020-2021 學年臨時教師證書的申請人有資格續

簽兩次，但前提是必須滿足 5A GAR 第 8 章 § 8105(a)(1)條例。 

  

3. 分割性 

若此份命令裡的任何條款在任何人或情況下無效執行，此無效執行將不影響其他條

款的效力，則其餘條款仍應適用。 

 

4. 條款實施 

任何拒絕配合此行政命令的人或是商家，將有可能面臨罰鍰，商家有可能會被終止

營業執照，以及接受其他在關島法律指示的處罰。公共衛生社會福利部（DPHSS）



以及關島稅務局（DRT）將可能發布與此行政命令相關之指引、執行此命令中的條

款，並有必要時於關島警察部門與消防局的協助下執行。 

5. 先前命令維持有效 

所有先前頒布的行政命令皆維持完整效力，除了與此行政命令相抵的條款外。 

 

 

簽署並發佈於 2020 年８月７日，哈迦納，關島 


